安全检查制度
1.目的
为及时发现问题，采取措施消除隐患，实现安全生产，制定本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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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对安全生产的认识是否正确，安全责任心如何；特种作业是否持证上岗。
2.2安全活动是否认真开展，各种记录资料是否齐全。
2.3是否做到安全生产“五同时”，是否认真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和不安全因素整改措施。
2.4安全生产的各项制度执行情况，各工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；有无违章指挥不按操作程序动作标准执行、违章作业现象。
2.5各种原料是否按规定投入，各单元操作是否按规定操作。
2.6机械、仪表、厂房、通道、安全装置、消防器材等安全状况是否良好，工、器具堆放是否整齐，职工劳保用品穿戴、保管是否良好，消防通道是否畅通。生产现场是否按定置要求管理。安全标志是否齐全，安全防护设施齐全。
2.7对职工工伤事故的调查、报告和处理中是否坚持了“四不放过”（即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，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，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，教训不吸取不放过）的原则。
2.8查作业环境及劳动条件、生产设备及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是否符合安全标准要求，查原材料使用及有毒、有害、易燃、易爆、物料气体等引发安全事故的防范措施，查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是否符合安全防护标准，以及通风、照明、安全通道、安全出口等作业环。
2.9对危险化学品使用与贮存、电气装置、机械设备、安全装置、职业卫生设施、劳动防护用品、应急救援器材、消防设备、设施及防火、防爆、防尘、防毒等工作的检查。
2.10事故现场调查与属实：事故发生后，由安全主任进行调查属实，在调查时，各单位安全员和车间及班组负责人配合，并实事求是的介绍发生事故的经过和原因，不得隐瞒事故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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